
莲发改规划〔2021〕8号

关于印发《莲都区峰源乡高质量绿色发展规划》
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单位：

《莲都区峰源乡高质量绿色发展规划》已编制完成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莲都区发展和改革局 莲都区峰源乡人民政府

2021 年 11 月 24 日

莲都区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
文件


		
	2021-11-29T09:13:39+0800
	丽水市莲都区发展和改革局
	0


		
	2021-11-29T10:08:19+0800
	莲都区峰源乡人民政府-2
	0




